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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刘腾 报道
　　本报讯 记者从青岛海事法院青
岛自贸片区审判区获悉，3月13日，该审
判区敲响涉外海事审判“第一槌”，公开
开庭审理青岛自贸片区某企业与巴拿
马某航运公司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
纷一案。该案的公开审理也标志着青岛
海事法院青岛自贸片区审判区审判工
作全面展开。
　　据悉，2021年10月，一家外国公司
委 托 巴 拿 马 某 航 运 公 司 所 属 的

“Diamondback”轮运输一批燃料油，收
货人为青岛自贸片区一家企业，起运港
为马来西亚丹戎帕拉帕斯港，卸货港为
山东港口青岛港。货物到港后，收货方

检验发现，到港货物毛重短量约650公
吨，货物含水量明显不正常且杂质含量
明显增多，货物短量、品质下降及其他
各项损失共计两千多万元人民币，收货
方遂向青岛海事法院申请扣押了该运
输船舶，并将巴拿马某航运公司诉至青
岛海事法院。
　 “该案件涉外性非常强，被告是巴
拿 马 籍 的 一 家 航 运 公 司 ，起 运 港 为
RCEP成员国港口，原告企业在青岛自
贸片区。”办案法官李华表示，妥善审理
好每一起涉RCEP案件，平等保护国内
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各类海事纠
纷高效审判，将有效助力青岛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此次开庭由三名审判员组成合议
庭，对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以及相关
证据进行了第一次庭审。”李华介绍，下
一步，在当事人补充证据后，他们将厘清
案件事实，根据双方的合同履行情况，确
定违约责任，严格依法作出公正裁判。
　　据介绍，青岛海事法院青岛自贸片
区审判区于今年3月1日正式揭牌，这也
是全国海事法院首个设立的自贸区审
判区，实现了海事司法资源与自贸区建
设的深度融合。未来，该审判区将积极
融入青岛自贸片区中心工作，依法开展
海事司法审判活动，着力为片区营造市
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贡
献海事司法力量。

　　□记者 李宛遥 报道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工委全面依
法治区办获悉，为激励担当作为，推动
法治新区建设向纵深发展，西海岸新
区开展启动法治建设工作典型选树活
动，在全区范围内选树一批法治建设
工作典型，其中集体20个、个人30名，
进一步调动全社会参与法治新区建设
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好地发挥
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
作用。
　　2022年以来，新区各单位各部门聚
焦社会关注和群众关心的法治热点难
点问题，聚焦提升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

感和满意度，立足实际，积极探索、勇
于创新、扎实推进，法治新区建设成效
突出，涌现出一大批典型集体和个人。
此次选树典型活动在各大功能区、各
镇街、工委各部委、管委各部门、区直及
驻区各单位中展开，选树一批全面落实
中央、省、市、区关于法治建设的决策部
署，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新
区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以及在推动
法治建设各项工作深入落实、法治建设
创新实践、依法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等方面积极作为、成
绩突出的集体和个人。
　　此次典型选树活动分为报名、比

武、通报等环节。各单位各部门对照选
树条件，组织选树报名工作。工委依法
治区办会同有关部门确认选树资格，
通过对标选树条件、单位和个人先进
事迹介绍，结合日常工作开展情况、行
政执法、复议应诉等多维因素，综合确
定法治建设工作典型名单。对选树出
的法治建设工作典型，由工委依法治
区办征求纪委监委和组织部门意见
后，予以通报表扬，积极发挥典型带动
作用，由点到面、以线连片，形成“比、
拼、赶、超”的浓厚法治建设创新氛围，
推动法治新区建设再上新台阶、再创
新佳绩。

　　□记者 李宛遥 报道
　　本报讯 近日，黄岛区（西海
岸新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检
委会专职委员迟东军走进第五高
级中学，为该校的千余名学生送上
了一堂“防治校园欺凌，共建平安
校园”的法治讲座。
　　讲座中，迟东军对校园欺凌的
含义及表现形式进行了讲解，通过
列举10多起校园欺凌案件，向同学
们阐述了校园欺凌对欺凌者带来
的违法犯罪后果，重点解读了寻衅
滋事罪、故意伤害罪、盗窃罪、聚众
斗殴罪、非法拘禁罪、强制侮辱妇
女罪、强制猥亵罪等10个罪名和相
关法律规定，并阐述了正当防卫条
款的理解适用和相关典型案例，引
导同学们遇到不法侵害时不要害
怕，勇敢站出来寻求老师、家长和
司法机关的帮助，运用法律武器保
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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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传真

选树身边典型，擦亮法治名片

　　□记者 李宛遥 报道
　　本报讯 近日，区司法局六汪
司法所组织开展集中普法培训，邀
请法律顾问开授普法课，该镇的

“法治带头人”“法律明白人”、村两
委成员、党员共200余人参加培训。
　　培训中，法律顾问结合民法典
及相关案例分析，详细讲解了与农
村生活息息相关的住宅、财产、婚
姻家庭、继承、侵权等相关法律规
定与实务处理，并就参训人员工作
生 活 中 遇 到 的 法 律 问 题 进 行 了
解答。
　　参训人员纷纷表示，通过此次
培训进一步学习了民法典，在今后
的工作中要认真履行党员干部、

“法律明白人”“法治带头人”职责，
开展普法宣传，调解矛盾纠纷，依
法有序参与村级事务管理，在法治
乡村建设中更好发挥作用。

　　□记者 李宛遥 报道
　　本报讯 日前，红石崖街道邀
请山东信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到红
石崖中心幼儿园开展普法宣传公
益讲座，为老师们讲授维权保护等
法律知识内容。
　　讲座中，山东信公律师事务所
的律师就婚姻缔结、共同财产规
划、继承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
浅出的讲解，并提供权益保护方
面的法律规定及纠纷解决办法，
获得了老师们的热烈反响和一致
好评。
　　本次讲座通过以案释法、以法
论事的方式，引导群众尊法、学法、
守法、用法，提高了群众的法律意
识、责任意识，取得了良好的普法
宣传效果。下一步，红石崖街道将
继续加强法治宣传力度，拓宽法治
宣传渠道，切实增强居民群众的法
治观念，共同营造和谐稳定安全的
社会环境。

开展集中普法培训
推进法治乡村建设

法治讲座进校园
抵制欺凌护成长

律师走进幼儿园
普法宣传到身边

　　□本报记者 李宛遥　本报通讯员 刘阳阳

　　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更加关注
自身健康问题，部分不法商人看到了“商机”，利用女性病患对HPV（人乳头瘤病
毒）感染的求医心理，采用各种欺骗招数套路女性消费者，殊不知这样的行为
会换来高倍的惩罚性赔偿。近日，黄岛区（西海岸新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一起
产品责任纠纷案，取得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说法以案

商家虚假宣传，被判“退一赔三”
区法院依法审结一起产品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保健品充当药品售卖

　　原告刘某通过微信朋友圈看到被
告乔某在微信上宣传自己有能代谢和
调理HPV的产品，遂进行联系。
　　乔某邀请刘某到其经营场所进行
实地了解，并告诉刘某，自己经营的是一
家证件齐全的健康管理中心，对宫颈癌
的预防筛查还有癌变的调理已有20年的
经验，并承诺只要不是二级宫颈癌，在18
个月以内都能将HPV代谢出去。
　　刘某随后便购买了一个疗程的某
某牌产品，并通过微信转账支付乔某
包括产品及材料、护理费用共计4100
元。后刘某发现购买的产品不属于药
品，系消字号保健品。刘某感觉受骗，
要求乔某退还费用，但乔某拒不退还。
　　刘某采用多种途径投诉乔某，并
查清乔某没有营业执照，没有医疗资

质。为此，刘某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
令乔某返还已支付的货款等费用并承
担价款三倍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法院判决<<
退款并支付三倍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
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
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
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
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
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
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区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第五十五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乔
某退还原告刘某4100元；被告乔某支
付原告刘某惩罚性赔偿金12300元。

看清资质谨防受骗
　　所谓欺诈，就是故意隐瞒真实情
况或者故意告知对方虚假的情况，欺
骗对方，诱使对方作出错误的意思表
示而与之订立合同。
  本案中，被告乔某在微信朋友圈
的宣传和言论误导了原告刘某，致使
刘某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向其购买
了相关产品和服务。此外，乔某无营
业执照，无相关医疗资质，其行为已
构成消费欺诈。刘某依据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主张相关权益，依法应予支
持。故判令乔某退还刘某已支付的
商品及服务价款并承担商品及服务
价款三倍的惩罚性赔偿。
　　近年来，随着微信朋友圈的迅猛
发展，众多商家或经营者在朋友圈宣
传、销售产品和服务等，侵害消费者合
法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特别是涉及
医疗、美容服务的居多。因此，消费者
应理性并谨慎消费，要仔细甄别经营
者是否具备专业资质，所售卖的产品
是否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并选择正
规的机构进行消费，切实维护自身的
合法权益。

■法官说法


